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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办字〔2017〕22号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管理工作，确保学校及时掌握并快速处置各类紧急重大事项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报告范围 
1.重大突发事件 
（1）涉及师生人身安全的偶发突发事件，包括学生离校出走、学生集体冲突、学生严重心理疾病、校内意外人身伤害、交通事故等情况； 
（2）与学校或本校师生相关的刑事、治安案件； 
（3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（传染性疾病、食物中毒等）； 
（4）重大教学事故（以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关于教学与教学管理事故认定及处理的办法》(院教字[2007]21号)规定为准。）；
（5）其它可能影响学校正常工作秩序及校园稳定、危害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重大情况。
2.其它情况 
二、报告程序和相关要求 
1.各部门、各院（系、部）要遵循“事前请示、事后报告、及时准确、逐级上报”的原则，认真执行报告制度。凡属职权范围内的工作，要各负其责，认真落实。凡本级无权决定的重大事项，要逐级上报，不得超越权限。特殊情况或按规定需要上报上级部门的事项由学校党委研究确定。 
2.凡重大突发事件或事故应及时上报，必须在第一时间（半小时内）上报学校值班室和分管校领导；一般事故要及时（2 小时内）上报；分管校领导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并向党委书记、校长和领导班子报告；可先电话口头报告，后补报文字报告。来不及报送详细情况的，可先进行初报，然后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，随时进行续报。 
3.凡领导交办的重大事项处理要求，必须坚决执行，认真落实，确实遇到困难无法办理的应及时报告。 
4.重要接待活动严格按规定程序报告。
5.其他重大事项按已有的规定程序、方式和时间报告。 
三、责任认定与追究 
1.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重大事项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和报告人。报告人应履行重大事项报告义务，并保证提供的相关证明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重大隐瞒、虚假陈述或引人重大误解之处。
2.对重大突发事件迟报、漏报，故意隐瞒真相瞒报、谎报、少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、谎报、少报的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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